
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预审及答辩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暂行实施办法和学校、学院硕士研究

生管理相关规定，为加强硕士生的学位论文质量管理，提高硕士学位论文质量,

特制定本规定。

一．形式要求与审查

1.学位论文原则上用中文（简体汉字）撰写，来华留学生可采用其他语种。

硕士学位论文中文摘要应不少于 500 字。英文摘要与中文摘要内容应完全一致。

2. 学位论文须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应按照《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学位

论文撰写格式规范》要求进行，主要检查格式错误，如错别字，语句表述不当，

摘要不规范，图、表、公式、参考文献等格式不规范，论文的排版不规范等。预

审前由学位申请者的导师组织审查并签字确认通过。

3.形式审查不通过的，应对论文修改至少 1个月后再次提交审查。

二．复制比检测

1. 研究生在申请论文预审前，须进行复制比检测。

2. 硕士学位论文检测结果满足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15%的可进入

下一环节。复制比超出最高限的，经学院组织导师在内的专家鉴定为属于合理引

用，可参加学位论文的送审。

3. 经 3 个月及以上时间修改后的学位论文，须重新进行复制比检测。

三.论文预审

1. 硕士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按培养计划完成课程学习，成绩合格，完

成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和撰写工作，经导师审定论文（初稿），同意提交预审，并

已达到在学期间学术论文发表要求者，可申请硕士学位论文预审。学术型硕士申

请学位的论文成果应该是其硕士论文章节的主要支撑。

2. 学位论文预审题目原则上应与开题和中期考核题目保持一致，若内容（包

括题目）有重大变动者应退回前一考核环节。若研究领域、方向和问题没有实质

变化，需填写《硕士研究生论文题目更改申请表》，经导师签字后提交学院研究

生教务办审核。

3. 学院根据学位论文涉及领域确定 2 名具有硕士生导师资格或相当于副教



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进行匿名预审。由学院研究生教务办对预审专家的结论汇

总，并将结果返回给学生。

4. 任何人都不得干预预审老师的预审工作，不能通过任何渠道以任何方式

私下联系预审老师，一旦发现此类情形，将视为师风学风违规风险隐患，将信息

上报学院纪委和研究生院有关部门处理。关于论文预审结论说明

分为合格、基本合格、修改后再审、不合格四类。其中，

（1）“合格”结论：没有实质性的修改意见；

（2）“基本合格”结论：预审老师须提出明确的修改建议，研究生对论文

修改后可直接提交答辩申请；

（3）“修改后再审”结论：预审老师须指出学位论文的主要问题，提供明

确的修改建议，研究生对论文修改后，返回学院研究生教务办交由原预审老师再

审后给出结论；

（4）“不合格”结论：

下列情况预审老师可直接认定学位论文不合格：

①论文中有剽窃行为；②论文结构有比较严重的缺陷；③论文内容和工作量

不足且论文学术水平明显不足。预审老师须提出充分的理由和明确的修改建议，

研究生对论文修改后，返回学院研究生教务办交由原预审老师重审后给出结论。

5.预审后处理流程

（1）“合格”结论：2 位预审专家结论都为“合格”，可以直接进入申请答

辩程序。

（2）“基本合格”结论：研究生须修改完善好学位论文后进入申请答辩程序。

（3）“修改后再审”结论：研究生须根据预审专家的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

改、补充、完善，至少 1周后经导师同意并在修改说明书签字后方可再次提交论

文再审，再审论文由原预审专家进行评审。如再次进行二审或三审结论仍是“修

改后再审”须修改至少 14 天方可再次提交。

（4）“不合格”结论：a：若有 1个“不合格”结论，研究生须根据预审专家

的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补充、完善，至少 2周后经导师同意并在修改说明

书签字后方可再次提交论文再审，再审论文由原预审专家进行评审。若二审结论

还是“不合格”者，须一个月后才能重新提交；b：若有 2个“不合格”结论，



修改至少 1个月后方可再次提交由原预审专家进行重审。重审后，若结论仍有“不

合格”，则至少 3个月后才能再次提交重审。

四．论文答辩

1.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按《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要

求，自入学之日起 5年内（含休学）完成学位论文答辩。

2.学院根据硕士生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选定 2 名论文评阅人（原则上为原

预审人），职务要求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或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

评阅人根据评阅要求填写《研究生学位论文学术评议书》，对论文写出详细的学

术评语，供答辩委员会参考。评阅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论文质量：①研究成

果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②论据是否充分、可靠；③掌握基础理论、专门知识、

研究方法和技能的水平。此外，对论文是否达到硕士学位的学术水平、可否提交

答辩等提出意见。如遇一名评阅人的评语属否定的，由学院另聘一名评阅人复审；

如遇二名评阅人的评语属否定的，不能组织论文答辩。

3.学位论文答辩组织形式有两种：

（1）由学院统一组织；

（2）由导师自行组织。导师自行组织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需导师提交“自

行组织答辩申请表”，经学院审核批准后，可组织答辩。由导师指定的答辩秘书

在答辩前提交相关材料（包括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两名预审人须至少一名参加

答辩））给教务老师，经审核后可自行组织答辩。

自行组织答辩的导师需满足：研究生的论文预审一审结论没有“不合格”，

二审全部为“基本合格”及以上结论。

4.答辩委员会一般由 5人组成，委员由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或相当于副

教授及以上职称的同行专家组成；答辩主席由本领域具有教授职称或博士研究生

导师资格的专家担任。答辩秘书一般由具有讲师及其以上职称的专任教师担任。

硕士生指导教师不能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

5.答辩委员会就是否通过论文答辩和是否建议授予学位进行表决：

（1）获全体委员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可作出建议授予学位的决议。

（2）对于存在争议做出不表决结果的，答委会须形成详细的书面情况说明（指

出学生的不足及具体论文修改意见或建议），全体答委签名并提交学院。学生根



据答委会意见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补充、完善，至少 1个月后经导师同意可申

请重新答辩，原则上由原答委进行答辩并给出决议。

（3）对于存在争议但做出建议授予学位决议的，可提请分委员会重点审议。

（4）答辩不通过的，经答辩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硕士学位论文可在

一年内申请重新答辩。重新答辩前须对论文进行至少 3个月的修改；重新答辩仍

不通过的，取消该申请人的学位申请资格。

6.答辩通过后研究生须在 1年内申请授位。

五．异议处理

1.对预审意见存有异议：学生可向学院研究生教务办提交学位论文预审复议

书面申请(由导师签字同意)。申请中须对原预审意见存在的质疑进行充分阐述，

并附相关材料（学位论文（需隐去导师及个人信息）、预审意见及预审答复意见）。

研究生教务办将申述材料交予预审老师，若预审老师维持原结论，导师或学生仍

有异议，将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复议。

2.对答辩结果存有异议：学生可向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提交学位论文答辩复

议书面申请(由导师签字同意)。申请中须对答辩决议存在的质疑进行充分阐述，

并附相关材料（学位论文、预审意见、预审答复意见、学位论文评阅意见、答辩

记录及答辩决议书）。研究生教务办将申述材料交予答辩组，答辩组如果维持原

结论，导师或学生仍有异议，将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会组织相关专家进行审议。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


